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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语： 。从这个词的

日上午北京大学理科 阶梯教室年 月

，

这个词。我刚才用法语说出“

现在你们无疑什么都不明白。

。

”是个词，这是一个名词：人们会说“一次宽恕”，“宽

恕”。这是一个法语名词。在其他语言，比如在英语中遇到几乎是

在同样情况下、具有同样意义和用法、至少是类似的同形对应词

，在必要时我们要说明的某些语境中），尽管这个词，如

果不能说是拉丁词，至少也应是拉丁文的曲折源变而成（西班牙

语： ，葡萄牙语：

拉丁语来源来说，它太复杂了，以致我们今天不能正面涉及这个

词，我们会找到对于“赠物”、“给予”的参照。我们还将不止一次地

重新提到“赠与”的问题和疑难（这是我在《给出时间》一书中，特别

是在书的最后一章“原谅和宽恕”中所要梳理和发挥的），并且，如

果可以的话，我要把这些问题和疑难转向其他问题，即作为类似疑

难又和宽恕紧密相关的那些非问题。但是不应该对“赠与”和“宽

恕”之间的这些类似让步，当然，也不应该忽视这些类似的必要性。

更应该试着把它们连接起来，试着理解它们，直至它们一下子变得

不再合乎情理。在“赠与”和“宽恕”之间，至少存在这样一种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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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警惕。因此，不存在没有宽恕的给予，也不

性或者联系：除了二者原则上的无规定性之外，这种相似性或联系

要求的是：赠与和宽恕，即通过赠与的赠与，二者和时间、时间化的

运动之间存在一种基本关系。再者，把宽恕和一个以某种方式不

过去的过去联系在一起的东西，使宽恕变成为一种不能还原为赠

与的经验的经验，即不能还原为人们通常赋予现在、与现时化或现

在的在场的赠与的经验。

我刚才说到宽恕或赠与的“经验”。但是，正是由于这些值得

重视的难题的原因，在宽恕和赠与可能永远不向人们通常所谓的

经验、所谓意识的或存在的呈现原原本本地表现出来的地方，“经

验”这个词可能已经显得滥用或唐突。比如，我姑且只谈这个问

题，这疑难使我不能足够地给予或足够好客（这与我前些年的讨论

课的论题有关），不能足够地向我给出的现在和我提供的好客在

场，因此，我认为，甚至肯定，我总应该使自己得到宽恕，为不给予、

永远没有足够给予、没有足够奉献和足够好客请求宽恕。人永远

是有罪的，所以总是在给予时让别人原谅自己。当人们意识到，如

果因不给予、因从来没有足够地给予请求宽恕，那人们可能也会感

到有罪，并且因此应该相反，请求对给予的宽恕，对人们给予的东

西的宽恕，这种宽恕可能变成一种毒药，一种武器，一种对至高权

力、甚至强力或请求得到承认的肯定，那么，难题会变得更加严重。

人们总是在给予的同时进行索取，我以前已经详细地分析过这种

给予一索取的逻辑。人们应该先验地为给予本身要求宽恕，应该

让别人宽恕他的给予，宽恕给予的至高权力或对给予的至高权力

的欲望。若把事情推到极致，人们甚至应该请求别人原谅自己的

宽恕，这种宽恕本身可能包容一种对于至高权力、甚至控制的模糊

不清而又不能约减的肯定。

不是作为要避免的事故，而是

这些正是我们下面要遇到的陷阱。我们总是对名为“给予”或

“宽恕”的东西的无基础的基 础 ——

作为基质本身 ——



毋宁说更经常地拥有这种

中的的

存在没有给予的宽恕，但二者尤其不是同一样东西。给予和宽恕

字面上的联系在拉丁语中很明显，而不是在希腊文中。比如，据我

所知，（我们应该从古希腊文化的严格意义出发，对宽恕的在场或

不在场提出问题，这是一个微妙和重要的问题），给予和宽恕在字

面上的关联也在英语、德语中存在：英语：

和反面，而且，人们还会提出在

和 讨论这个特殊的英语词，可能

要花费几年的时间），宽恕不是忘记，这是另外一个大问题。在德

语中，尽管 更 加常 用

：向某人请求宽恕，这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

中用的词（我们下面还要谈到），尽管人们经常使用

这个词这个词，更多地是在原谅的意义上，而

是说“宽恕”，

则是在可宽恕一可原谅的模糊意义上使用的，从字面上讲是免罪，

减轻、免除欠下的债务。然而，在德语中还有一个词，一个词家族

保留了给予和宽恕的这种关联。

或

则是说“我请求宽恕”，但它通常用于庄严的甚至

用于精神的或宗教的处境，不像 那么

各种用法之间的关联，即一方面所谓通经常使用。这种“

当我出电梯要走到某人前面说“对不

和另一方面，严重、反思、紧张的用法，这种在异常不同

常和日常的、轻微的用法

起”时

的各种处境中使用的所有类型，这种联系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之

一，这个问题是“宽恕”概念的语义学问题，同时也是语言活动或先

一超语言行为的实践问题。

这

经常性和这种或然性，这是一种实践的问题，恰恰是语境和社会活

动的实践问题，更加有预见地说，就是免除原罪的宗教意义

的

里指圣经一古兰经上的意义。再者，使用这个词家族（

，同时是灵活的也是反常的：

：同谋，而意思是错误，是给予的腐败，



宽恕，或者包括一

这就还要更加

一个定冠词或不定冠词“放

，是拍卖，是判给⋯⋯

“

，这是一个词。有时人们能够在它前面

，并且在一

！我请求你宽恕，我

个仅仅描述事物状态的句子中把它当作为主语：宽恕是这个，是那

个，宽恕是被一个人或一个机构请求的，宽恕被接受或被拒绝等等

⋯⋯主教团、警察局、医生要求的宽恕，大学或梵蒂冈还没有请求

的宽恕等等。这，这是作为对仅描述事物状态的或理论性类型的

参照的名词。我们可以用一个讨论会来讨论宽恕的问题，这就是

归根结底我们打算要做的事情（在这个范围内，宽恕变成了一个要

在认知领域内讨论的主题和理论问题的名词），除非讨论者们在从

理论上分析宽恕的过程中要求或同意宽恕。当我说“宽恕”而开始

这个讨论时，你们不知道，你们还不知道我要做什么，还不知道我

是否要求宽恕，我是把宽恕这个名词提出来概括为讨论的题目，而

不是使用它。因为，在单独的“宽恕”这个词中，不管有没有感叹，

尽管没有任何限制，倘若语境并不这样要求的话，人们都能从中听

到了一个不言明的句子，一个行为句：

求您宽恕我，我求你宽恕我，宽恕我，我求您，宽恕我，我求你。

我已经指出，我刚刚连带地、以括弧内的离题话为开始已经指

明“你”和“您”之间的区分，为的是确定或告之一个将成为悬而未

决的问题，而由于这个问题，一切无疑也会是悬而未决的。如果，

“您”不是一个出于尊敬或有距离而称的“您”，就像勒维纳斯所说

的优先于布伯的“你”的“您”，布伯的“你”意味着太多的接近和熟

悉，甚至融合，有取消他人无限超越的危险，如果因此，“我请求你

们的宽恕”，“请你们宽恕我”中的“你们”是一个集体的和复数的

“你们”，那问题就变成为集体“宽恕”的问题

恳求或时刻的多样性，恳求或

个主体、他者、公民、个体的群体，或者已经包括

复杂，而且是宽恕核心中的复杂

瞬间的多样性，在“我”的内部的“我”的多样性。是谁宽怒或是谁



我们将从这里

向谁、在什么时刻请求宽恕？是谁有宽恕的权利或权力，“谁向

谁？”这里的“谁”意味着什么？这将几乎永远是问题的最后、并且

最经常地从定义上讲是不可解决的问题的最后形式。因为，不管

这个问题多么可怕，它也许不是最后的问题。我们将再次关注一

个事先的、先于这个最终问题的问题：“谁？”或“什么”？人们宽恕

某人犯下的错误，比如背信弃义（但是，我下面将要指出，犯下的错

误、侵犯、过失、作恶总是以某种方式成为一种背信弃义）。无论是

宽恕某人或对某人宽恕某种事情，这某人以某种方式永远不会完

全地与过去错误的时刻、甚至也不完全与普遍的过去相混淆：这

“谁”或“什么”的问题以多种形式将不断回来纠缠、困扰宽怒的语

言，而又不仅仅增多疑难问题：而且最终强迫我们怀疑或悬搁“谁”

和“什么”之间的对立意义，这有些像宽恕的经验（被要求、被希望、

同意或不同意的宽恕），就可能像一种被拥有、可拥有的“宽恕”的

真正经验的不可能性对于这种“谁”和“什么”之间的对立，意味着

它的“缺失”，它的“缺失”因此就是它的历史，它的过去的历史性。

但是，在“请你宽恕我”中的“宽恕”和“请您宽恕我”或“请您宽

恕我们”或“请你宽恕我们”中的“宽恕”之间（这是四种根本不同的

可能性，四种单数和复数之间的宽恕的情况，通过“谁”和“什么”之

间的各种替换而倍增，于是有了许多种类），这个可怕的问题的最

普遍的形式，今天这个问题最容易认同的形式

那就是复数的特殊性的问题：人们是否可以，是否有权开始

利，是否适于向不止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集体或共同体请求宽

恕的那个宽恕的意义？是否可能向不是单独他者的他者，为一个

单独的错误或罪恶请求或同意一种“宽恕”？这正是我们不能摆脱

的最初的疑难问题之一。

从某种意义上讲，宽恕似乎只能“单独”，“面对面”、也可以说

只有在犯下不可补救或不可逆转的罪恶的人和受到这罪行伤害的

男人或女人之间，才能够被要求或者被允许，后者是惟一能够听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页）。在宽恕超越了刑法逻辑的地方，宽恕就与全部司法

宽恕请求、或同意或拒绝这种请求的人。在宽恕的舞台上，这种两

个人之间的孤独似乎剥夺了在一个团体、教会、机构、集体的名义

下所有集体向一个无名的，有时是死亡的受害者整体或向他们的

代表后人或幸存者要求的宽怒的意义或本真性。同样，宽恕的这

种几乎是秘密的个别的孤独把宽恕变成为一种与法律、与处罚或

罪行、与公众机构，与司法量刑的统治等等不相干的经验。正如扬

凯列维奇在《宽恕》一书中提到的：“宽恕罪恶是对刑法逻辑的挑

战”

年，在战后的法国出现的反人类罪概念空间互不相干，也和

的司法空间互这个关于不受时效约束的反人类罪的法律

还没有梵蒂冈，也没有大学，尽管在有些相关领

不相干。不受时效约束不是不可宽恕的，而且我在此很快、过快地

指出一个我们将（可能）不断要回到的批评和争论的观点。因为，

今天在法国已经有越来越多公开悔罪的事件（法国教会，警察机

构，医生组织

域有一些最高记录）。在这些悔罪声明之前，其他国家也以很快的

节奏和不同的形式出现过类似的举动。日本首相或捷克的哈维尔

向某些过去的受害者表示道歉；波兰和德国主教在奥斯维辛解放

周年纪念日举行反思；南非的调解努力等等。所有这些公开声

年尚不为人知的

明最经常的是要求宽恕的，是在政治历史中非常新鲜的表示（国家

的或非国家的）。它们在历史一司法的背景下出现，这个背景导致

机构、记载，导致纽伦堡司法概念、这个在

或不可宽恕的概念，对这同

“反人类罪”概念的创立。尽管如此，在所有这些话语和对这些话

语的解释中被提出的宽恕的概念

时调节受时效约束或不受时效约束的罪恶的司法或刑法的维度仍

然是异质的。除非，宽恕和不可宽恕的非司法维度，在它要悬搁和

中断法律的习惯秩序的地方，被记载在法律本身之中并记载下它

的中断。这是我们面临的困难之一。

《宽恕》之后出版的名为《不受时效约束》的扬凯列维奇的小



年写的“告读这篇

书前的题铭为诗人艾吕雅的诗句，这些诗句具有荒谬的意义，而且

在善意挑错的我的眼中，是把拯救（不过是大地上的拯救）和宽恕

对立起来。艾吕雅说：

只要人们能够宽怒刽子手们

那世界上就不会有拯救

因为，人们几乎总是、而且并非意外地（下面我们还要谈到）把

赎罪、拯救、救赎和调解与宽恕联系起来，那这个说法至少具有与

普通意义决裂的功绩，同样也是“宽恕”的最伟大的宗教和精神传

统的功绩，比如犹太或基督传统，它们从来没有通过招供、悔恨或

悔罪，牺牲和赎罪，使宽恕摆脱调解的前景、救赎和拯救的希望。

在《不受时效约束》一书中，从《宽恕吗

一书

者”开始，扬凯列维奇没有使用这些术语，而自己投身到一种悔罪

之中，因为他承认这篇文字似乎与他四年前在《宽恕》

中所说的相矛盾。这也是因为那篇短文《宽恕吗？》是在法国

年关于希特勒罪行和反人类罪行的非时效性的争论背景下写成

的。扬凯列维奇说：“在我别处纯粹从哲学观点讨论宽恕的研究

中，对‘应该宽怒吗？’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与我在这里提出的相矛

盾。在爱的法则的绝对和坏的自由的绝对之间存在一种没有完全

脱线的裂缝（或被重新缝合？除非知道缝合一个裂缝已经是把裂

缝构想成缝制的一个事故，这种缝制是事先的，因此可能是某种再

缝的再缝，再把握，这是扬凯列维奇在此反对的）。我们并没有企

图把罪恶的非理性和爱的无比强大调和起来。宽恕和罪恶一样强

大，而罪恶和宽恕一样强大”。

自然，这些都是我们刚刚开始要讨论、要争论的一些论题和一

种逻辑。再者，《不受时效约束》一书中的诸篇文章，已经涉及我刚

才提到的争论，我们下面还会回到对“不受时效约束”的讨论，这些



文章坚定地确定了宽恕的不可能性，不恰当性甚至不道德性。为

此，这些文章在争论和激烈的语境中，把我们应该严格加以区分

的、而且扬凯列维奇在他所谓的“纯哲学研究”中也作区分的各种

意义连贯起来，比如宽恕、时效和遗忘。《宽恕吗？》一文是以“是到

了宽恕的时候，或只不过是遗忘？”这个问题开始的。扬凯列维奇

清楚地知道，宽恕并不是遗忘，而是在争论论据的宽容的冲动中，

在面对宽恕最终可能引发遗忘的危险的忧虑中，扬凯列维奇由于

提出不应该忘记而对宽恕说“不”。总之，他以受害者的名义向我

们说不宽恕的义务。宽恕是不可能的。不应该实行宽恕。不应该

宽恕。应该不宽恕。如果，存在着宽恕的可能性，如果这种可能性

并不与考验而恰恰只与“不可能”相较量，那我们应该自问，一次又

一次地自问“不可能”可能意味着什么。扬凯列维奇向我们概括

说，不可能，就是针对那些在死亡集中营中发生过的事情实行宽恕

而言。他说：“宽恕在死亡集中营中已经死亡”。

在扬凯列维奇的所有论证中（下面我们还会不断地提到），有

两个我要着重谈一下。这并不是两个不说自明的公理。

第一个公理：宽恕只有在被要求时，明确或暗含地被要求时才

能同意，或至少才能考虑同意宽恕和宽恕的可能，而且这种差异不

是没有任何意义。这意味着：人们永远不宽恕不承认自己错误、不

悔罪并不愿意明确或不明确请求宽恕的人。在同意宽恕和要求宽

恕之间的关联在我看来并不是自然而然的，即使在此，这是宽恕的

宗教和精神传统所要求的。我要自问，这种相互性的或这种不对

称性的断裂，甚至在被要求的宽恕和被同意的宽恕之间的分离是

否在严格意义上讲并不针对任何名副其实的宽恕。

第二个公理：在我们下面要分析的文章中，我们还会看到这个

公理留下的印记，这就是，当罪恶过于严重，当它超过了罪恶的极

端的或人类的界限，当它变得惨绝人寰，那就不再谈得上宽恕，如

果可以，我能说：宽恕应该留在人中间，由人来衡量。我认为，尽管



在讨论之前，先引用扬凯列维奇论证的一些重要讲话段落

这些说法很有力，很经典，但也是很值得讨论的。

这段话设定宽恕的历史。它从宽恕的历史的终结出发，并且

标明对纳粹灭绝犹太人计划宽恕的历史结束的日期（我们下面与

黑格尔一起谈论作为宽恕的历史）。这个计划，扬凯列维奇强调

说，在他看来是绝对特殊的，空前的，没有先例的。这种绝对特殊

性可以使我们反思一种宽恕的历史。这个历史正是从此展开并表

现自己最后的界限。“最后解决”概括说就是一段历史和宽恕的一

种历史可能性的最后结局。更有甚者，这两个论据互相交错在同

一个推论之中，那就是：如果同样的事情存在的话，德国人，德国人

民，从来没有请求宽恕：我们怎么能够宽恕不要求宽恕的人呢？扬

凯列维奇不止一次问这样的问题。而我要重复我的问题，即一个

永远不应该停止思考的问题：宽恕以它的宽恕的意义，是否只是在

被要求时才是可能的？

（《不受时效约束》 页）：一

“宽怒！但他们向我们请求宽怒了吗？”（“他们”和“我们”

显然值得规定和合法化）“这是惟一能给予宽怒一种意义和存

在理由的有罪者的不幸和被弃”。

很清楚，在扬凯列维奇看来，不止一种传统也是这样看，这些

传统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宽恕的观念，但是这种观念的遗产带

来了一种内部破裂的力量，我们将不断地记录下这些爆炸。宽恕

观念的遗产自相矛盾，并且被一扫而光，被燃烧殆尽，我要更冷静

地说这是“自我解构”。很清楚，在扬凯列维奇看来，宽恕只有在犯

罪者以实行苦修、忏悔、悔罪、自我审判来请求宽恕才有可能，如果

他因此赎罪，因而为了救赎和调解与他对之请求宽恕的人同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年的一次访谈中就有所流露。（这在阿兰 古里叶的《扬

我把这个观点留在潜在的状罪都是由此产生的。但是

我企图以同样的传统遗产、以同样遗产的语义的名义经常反对的，

就是这种传统的、当然具有特别强大力量和稳定性的公理。这就

是说，在宽恕中，在宽恕的同一意义中，有一种力量，一种欲望，一

种冲力，一种运动，一种召唤（您可随意为之命名），如果可能，它们

要求得到宽恕，甚至对没有要求的人，没有悔罪也没有忏悔、不改

变也不接受赎买的人。任何同一的、精神的（升华或没升华的）结

构，任何

由于义愤

态中，我们将不断地回到这上面来，我还是引用这段激烈的，似乎

被视作正当的、正义的愤怒，而写出的文字：

宽怒！但他们向我们请求宽恕了吗？这是惟一能给予宽

怒一种意义和存在理由的有罪者的不幸和被弃。当有罪者通

过“经济奇迹”而变得丰衣足食、脑满肠肥时，宽怒就是一种阴

险的玩笑。不，宽怒不是为着公猪和它们的母猪。宽恕在死

亡集中营中死亡。我们对纯粹意义上的理智所不能设想的东

西的恐惧，从一诞生就窒息了怜悯⋯⋯如果“被告”那时能够

使我们怜悯⋯⋯

读着针对德国人的如此激烈对立和愤怒的观点，我甚至不愿

意继续阅读和引述。应该说，这种激烈是不公正的，与扬凯列维奇

在别处有关宽恕的观点并不相符。应该承认扬凯列维奇自己对此

有所意识的。如果这种愤怒表现为义愤的气氛，他知道他是以有

罪的方式被愤慨和恼怒所左右。他对此有意识，比如在几年后，他

在

神学观点》，《宽恕》，观念历史中心主编，

凯列维奇的不可宽恕的时间和宽恕的时间》中引述的，发表在“宽

恕讨论会”的资料集中：

贝兰出版社，大学，米歇尔 年）我在上面引述了扬凯

列维奇所说的，一方面，是为了从中指出能够当作我在这里企图说



挑战意味，攻击性，书名是《宽怒吗

明的论点的题目（就是说一种“夸张的伦理学”，甚至是伦理学之外

的伦理学），另一方面，是为了强调我们和扬凯列维奇都应该承认

并请求宽恕的、多少是有罪的紧张。这是一种紧张或矛盾，处在企

图把要求推至极致并超出可能界限的夸张伦理学和宽恕的通常结

构之间的紧张或矛盾，这种结构制约着宽恕的宗教、司法甚至政治

和心理的语义学，即一种在人的和人类一神学的悔罪、忏悔、赎罪、

调解或救赎界限内被把握的宽恕。扬凯列维奇这样说，他承认：

我曾写过两本关于宽怒的著作：其中一本很简单，非常有

这是我在前面提到过的

那本书）。另一本书《宽怒》，则是一部哲学著作，我在其中从

基督教和犹太教伦理观点研究了宽恕本身。我由此得出可以

名之为夸张的伦理学，这种伦理学认为，宽怒是最高的统帅，

而另一方面，恶永远出现在宽怒之外。宽怒比恶强大，恶比宽

怒强大。我不能从中摆脱出来。这是一种摇摆不定，在哲学

中被称之为辩证法，我认为它是无限的。我相信宽怒的无限，

相信它的超自然性，我想我已经讲得够多了，可能有些冒险，

而另一方面，我也相信恶。

显而易见，我刚刚引的这段话讲的是宽恕的有限历史，论及死

亡集中营中的已死亡的宽恕，论及不是为牲畜或那些并不请求宽

恕的人的宽恕，这段话服从所谓“攻击”的逻辑。与之对抗，无限对

抗的是夸张的伦理学，这种伦理学恰恰相反，它要求在宽恕既没有

被要求、也不值得的地方统治、给予宽恕，甚至就是对于彻头彻尾

的最大罪恶也要给予宽恕，因为宽恕只在在被要求去做不可能的

事情、宽恕不可宽怒的罪恶的地方才能获得意义和宽恕的可能性。

但是，这种攻击逻辑不仅仅是境况的逻辑。因为这种逻辑来自最

强大的逻辑，即宽恕的最强大的宗教和精神的语义传统，这种逻辑



把宽恕给予悔恨、忏悔、请求宽恕、悔罪和补过等等，正是因为这

些，我们更应该严肃地对待这种逻辑，更应该对之予以关注。我们

面对的一个严重问题确实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同样要引导我们的

夸张的伦理学同时沿循这种传统的足迹，又与之互不相容，就像这

种传统本身在自己的核心中包含着一种无结果，一种内裂或自动

解构的潜在的强力，一种再次要求我们追悔不可能的可能性或可

能的不可能性的强力。在确实存在作为不可赎罪的不可宽恕的地

方，在扬凯列维奇确实总结说宽恕变成不可能的，宽恕的历史正在

结束的地方；我们会如此荒谬地问：如果真的存在宽恕的可能性，

那它是否没有得到它的起源？我们要问，在宽恕似乎结束并看来

是不可能的地方，即恰恰是在宽恕和作为宽恕历史的历史结束时，

宽恕是否没有开始？我们又一次应该检验这种形式上空洞和干巴

巴的疑难问题，但这个问题又是一个不可逃避的严重问题，依据这

个问题，如果存在宽恕，它就只应该并只能够宽恕不可宽恕、不可

补救者，即做不可能之事。宽恕可宽恕、可补救、可原谅，这是人们

永远可能做的，这不是宽恕。然而，在《不受时效约束》和其中题为

“宽恕吗？”的那部分中，扬凯列维奇论证的要素是犹太人屠杀

）的特殊性达到了不可补救的各种维度。对于不可补救来

说，不存在可能的宽恕，也不存在具有一种意义、造成意义的宽恕

（因为，最终，传统的共同公理和扬凯列维奇的公理，我们可能要质

疑的公理，就是：宽恕还应该有意义，而这种意义应该在拯救、调

解、救赎、悔罪、我甚至可说是牺牲的基础上被规定）。

扬凯列维奇的确在以前宣称，在屠犹事件中：

我们不能按照罪行的大小来惩罚罪犯⋯⋯因为，和无限

相比，所有的有限的伟大都趋向于互相等同，以致惩罚变成几

乎无足轻重：已经发生的事情严格说来是不可补救的。人们

甚至不再知道要责备谁，控告谁。



这样的罪行不可能用人的尺度衡量，

人的条件》，英：

比如像汉娜扬凯列维奇似乎就这样像那么多的人

，法：

阿伦

那样，设定宽恕作为人的事特

情（我坚持这个决定一切的人类学的特点，因为，关键总是要知道

宽恕是还是不是人的事情），永远是与惩罚的可能性相关之物。当

然这里指的不是报复，阿伦特说，报复是另外的东西，宽恕与之毫

不相干，但相关于惩罚，我引文如下：

宽恕的督代（但又决非其反面）是惩罚。两者的共同点在

于，企图终结一些没有干扰便会无止境持续下去的东西。因

此，人们不能宽恕他们不能加以惩罚的行为，也不能惩罚那些

不容宽恕的行为 作为人类事物领域中的一个结构性因

素，这是很有意义的。

译文引自竺乾威的中文译本

当扬凯列维奇宣称：宽恕在对诸如犹太人屠杀（ 这样

不可补救的罪行发生时

是在人的尺度之外的 就不再有任何意义的时候，他是在《不

受时效约束》而不是在《宽恕》一书中，置身于这种关联之中。他的

确这样写道：

确切地说，大屠杀（ 并不是：字意原为“最后解决

发生在人的层次上的罪行，不会超过宇宙之大和启蒙年代。

所以，它引起的反应首先是面对不可补救的绝望和无能为力

的感情。

不可补救：我要中断一下我的引文，我强调这个词有三个原



法国，在那一天，做成了不可补救的事。

首先，不可补救这个词，是希拉克在一篇我们下面还要提到的

文章中说明维希政权下的反犹罪行时所用的一个词：

第二个原因是为了强调“不可补救”。我们应该问“不可补救”

是否意味着不可宽恕那样。我认为不是，不止是像“不受时效约

束”这个司法概念不属于宽恕范畴并不意味着不可宽恕。因此必

须想尽一切方法尽可能细致和严格地识别一方为不可宽恕和另一

方的不受时效约束，而且还要分别所有相近和相异的概念，比如：

不可补救，不可抹消，不可救药，不可逆转，不可遗忘，不可言述，不

可救赎。所有这些概念，尽管它们之间存在决定性的差异，但却有

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具有一种否定性，一种“不”，这个不可能的

“不”时而或同时意味着因为不能而不可能，因为不应该而不可能。

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不应该并且／或者不能够回到过去中

去。过去已经过去了，事情已经发生了，错误已经造成了，而这个

过去，对这个过去的记忆始终是不可还原的，不可妥协的。这是与

“给予”的一个不同之处，从原则上讲，它不涉及过去。如果，人们

不重视这个存在一过去，这个永远不能还原、改变、模态为一个过

去的现在或一个可现时化或再现时化的过去，如果可以的话，我要

说这是一个过不去的存在一过去。我们应该不断分析的正是这种

不可通过，这种过去的和过去的事件的不可通过性。它们显示为

各种不同的形式，这些形式就是不可逆转、不可遗忘、不可抹消、不

可补救、不可救药、不可言述、不可救赎等等的形式。如果在时间

化的构建中没有过去的这种顽固的特权，那就没有关于宽恕的最

初争论。除非宽恕甚至和解和救赎的欲望和允诺秘密地意味着这

种反对一种时间化的反抗和革命，甚至可以说是反对一种历史化

的反抗和革命，这种历史化只有在关注这种过去的本质、这种存在



不仅仅应该区分报复和惩罚，

一过去的存在，这种

除非人们认为这个事件有某种不祥的图像和某种恶的意

，这种作为存在本质本身的已

经存在的本质才会具有意义。但是，也是存在的这种事实性，“曾

经是那样”，即“发生过”。我们在这个视界下应该重读诸如黑格尔

或勒维纳斯的各种思想（勒维纳斯的思想，随着他研究路程的不同

阶段而有变化），他们把宽恕、被宽恕存在和互相宽恕、和解的经验

变成为一种时间的建构的本体一逻辑的基本结构，一种主体和主

体间的经验运动本身，作为时间经验的对自我和对他者的关系。

宽恕，宽恕性，当它包含过去的不可原谅和不可改变时，它就是时

间，是时间的存在。但是，这种事实性的过去性，这种某种发生了

的某种事情的过去的存在不足以建构“宽恕”的概念（要求或给

予）。那还需要什么呢？假定我们用表面看来很简单的“做了”这

个词来称呼这个已经发生了的事情的过去一存在。在此，曾经发

生过一个“做了”（是过去分词，指某种事情已经发生，成为不容置

疑的）。为了有一个宽恕的舞台，必须有一个这样的“做了”，一个

作为“做了”的“事件”不仅仅是一个事件，某种发生的事情，一个中

立和无人称的事件，这个“做了”应该成为了恶行，某个人对某个人

犯下的恶行，一个罪恶，一个暗含一个负有责任的作者和一个受害

者的错误。换句话说，为了能请求宽恕或宽恕什么，只有一个过去

的事件，一种作为或即使是不可逆转的不幸那是不够的。如果，一

个世纪以前，一场地震毁灭了一个民族或吞没了一个社群，如果这

个过去是一个过去了的灾难，是一个空前巨大而又不容置疑的事

件，没有人会想要对这个过去的事件，对这“做了”给予宽恕或请求

宽恕

向 。

对“宽

还必须分辨，因为你们知道，在此和在别处一样，决不应该拒

绝区分，也不应拒绝分离，我要不断地、毫不留情地说

恕”和“原谅”的分析是无止境的

还应该在惩罚行动或惩罚和惩罚的权利之间、然后在一般意义上


